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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服務品質管控機制及稽核輔導機制 

114 年 6 月 23 核定 

一、 依據 

    衛生福利部 114 年度「失智照護服務計畫」辦理。 

二、 緣由 

    為強化「失智照護服務計畫」政策之連貫性及確保執行成效，並建立

良好之夥伴關係，鼓勵執行單位利用有限的資源將既定之失智照護策略發

揮最大效益，提升整體失智照護能量及品質，爰訂定本輔導暨考評指標。 

三、 目的 

(一) 客觀衡量以展現整體服務績效。 

(二) 提升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服務品質。 

四、 期程 

    114 年 1月 1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五、 指標說明 

(一) 據點運作執行 25分、教育訓練比率 10分、服務滿意度調查 5分、經

費執行率 30 分，失智照護平台系統維護及成效報表回報 5分、其他配

合事項 10分，合計 100 分，另增加加分項目 5分。  

(二) 執行單位填寫考評指標報表(辦理情形及自評分數)，其餘佐證資料依

序排列，並於左側裝訂，於經費結報時一併繳回本局。 

六、 品質控管機制 

(一) 輔導訪查：本局參加共照中心辦理聯繫會議進行輔導，並不定時現場

訪視抽查提供輔導建議，以確保服務品質。  

(二) 實地查核：本局得依業務推動所需，邀請內部委員每半年查核執行單

位計畫推動情形；邀請外部委員每年查核執行單位計畫推動情形。 

(三) 工作進度報告：據點於每季聯繫會議報告執行進度，至少應包括 1.經

費執行率。2.個案管理情形。3.辦理認知課程成果。4.執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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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失智共照中心與失智據點互相轉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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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失智據點個案轉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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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輔導機制 

(一) 針對 114 年 1月至 12 月期間進行之輔導訪查，其預定進度落後，且本

局評估短期內無法改善之單位，將聘請專家委員進行實地輔導。 

(二) 除聘請專家委員進行實地輔導外，視情況安排單位主管進行小型會

議，討論執行進度落後之改善方案。  

十、 其他  

(一) 考評等第評定標準如下：（1）優等：總分達 90分以上者；（2）甲等：

總分為 80分至 89 分者；（3）乙等：總分為 70分至 79 分者；（4）丙

等：總分為 60分至 69 分者；（5）丁等：總分未達 60 分者。考評結果

將做為 115 年度各單位經費調整之依據。  

(二) 114 年度核定之失智據點若因故 115 年未持續運作，應將原系統個管

個案轉移至其他失智據點繼續接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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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考評指標評核表 
考評

項目 
考評依據 評分標準 辦理情形 

自評

分數 

衛生局

評分 

一、

據點

運作

執行

30 分 

1. 依提報時間辦

理課程 

5 分 

【依計畫書提報時間辦理課程】 

課程辦理情形 分數 

符合計畫書提報時間或符合函報

本局開辦時間辦理課程。 
5 

部份課程符合提報時間。 3 

與計畫書提報時間完全不符。 0 
 

原預計開課時

間：

_________ 

實際開課時

間：

__________ 

  

2. 服務人次達成

率 

10 分 

【年度總服務人次/年度應達人次(據點總

開放天數*每一時段應達人數)】*100% 

據點服務人次達成率 分數 

≧10 10 

8≦○＜10 8 

6≦○＜8 5 

＜6 0 
 

年度總服務

______人次 

年度應達 

______人次 

達成率_____% 

  

3. 「照顧者支持

團體」或「照

顧者照顧課

程」參與之照

顧者人數 10 分 

參與活動照顧者人次 

參與人次 分數 

≧15 10 

10≦○＜15 8 

5≦○＜10 5 

＜5 0 
 

參與活動照顧

者人次： 

______人次 

  

4. 服務個案符合

計畫規定比例 

5 分 

符合計畫規定個案比例 

個案比例 分數 

100% 5 

75% 2 

50% 0 
 

請 附 個 案 資

料。 
  

二、

教育

訓練

比率 

10 分 

1. 專業人員進階

課程 

4 分 

【今年接受教育訓練工作人員數/據點工

作人員數】*100% 

達成率 分數 

≧90% 4 

＜90% 0 
 

工作人員數 

_______人 

今年接受教育

訓練人數

_______人 

  

2. 照顧服務 20

小時訓練課程 

4 分 

【今年接受教育訓練工作人員數/據點工

作人員數】*100% 

達成率 分數 

≧90% 4 

＜90% 0 
 

工作人員數 

_______人 

今年接受教育

訓練人數

_______人 

  

3. 營養教育課程 

2 分  

今年接受教育訓練工作人員數/據點工作

人員數】*100% 

達成率 分數 

≧90% 2 

＜90% 0 
 

工作人員數 

_______人 

今年接受教育

訓練人數

____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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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

項目 
考評依據 評分標準 辦理情形 

自評

分數 

衛生局

評分 

三、

服務

滿意

度調

查 

10分 

1. 訂定據點滿意

度調查表 5分 

有訂定據點滿意度調查表，並分析調查結

果。 

   
2.滿意度調查

回收率 

5 分 

【回收數/今年據點個案數】*100% 

達成率 分數 

≧90% 5 

＜90% 2 
 

   

四、

經費

執行 

20 分 

1.經費執行率

15 分 

【依當年度實際執行經費/當年度核定補

助經費】*100% 

經費執行率 分數 

≧95% 15 

85%≦○＜95% 10 

75%≦○＜85% 5 

＜75% 0 
 

核定經費： 

_________元 

執行經費： 

_________元 

經費執行率： 

__________% 

  

2.依契約規範

時間內辦理核

銷請款 

5 分 

【依契約書規範於期限內辦理核銷請款作

業】 

時效性 分數 

皆於期限內完成 5 

兩次未於期限內完成 3 

四次未於期限內完成 0 
 

核銷請款日

期： 
  

五、

失智

照護

平台

系統 

10 分 

1.按月登打更

新失智照護系

統服務紀錄 

10 分 

【應於每次開班日後 5工作天內完成服務

紀錄登打】 

登打服務紀錄 分數 

按時登打 10 

累計 1-2 次未依規定時間登打 5 

累計 3-4 次分未依規定時間登打 0 
 

服務登打完成

時間 
  

六、

預防

及延

緩失

能服

務( 

認知

促進

模組) 

10 分 

1.前後測評值 

5 分 

1. 前測皆在開班前 7日至開班後 14 日內

完成，每逾時 1人扣 1分。 

2. 後測皆於結束日前 7日至結束日後 14

日內完成，每逾時 1人扣 1分。 

   

2.登打服務紀

錄至預防及延

緩失能照護服

務資源管理平

台 5分 

【應於每次開班日後 2工作天內完成服務

紀錄登打】 

登打服務紀錄 分數 

按時登打 5 

累計 1-2 次未依規定時間登打 3 

累計 3-4 次分未依規定時間登打 0 
 

   

七、

其他

配合

事項 

10 分 

1.參加共照中

心每季聯繫會

議 

5 分 

【參加共照中心聯繫會議】 

參加共照中心聯繫會議 分數 

4 次 5 

2 次 2 

未曾出席 0 
 

參加____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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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

項目 
考評依據 評分標準 辦理情形 

自評

分數 

衛生局

評分 

2. 訂定感染控

制措施 5分 

有依據中央防疫指引訂定感染控制措施，

並確實執行。 

請附感染控制

措施及執行狀

況。 

  

八、

加分

項目

5分 

1.媒體曝光 

2 分 

1 次以上媒體曝光(平面、網路、縣政新

聞報導)，須為連江縣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主要報導 

須提供佐證資

料 
  

2.招募管道 

3 分 

1. 文宣招募 1分。 

2. 至少 1次辦理宣導場次針對失智社區

據點服務對象、開放時間、服務項目

等宣導 2分。 

須提供佐證資

料 
  

總分   

考評指標評核結果 

【執行單位】 

考評等第標準： 

□優等：總分達 90 分以上者 

□甲等：總分為 80 分至 89 分者 

□乙等：總分為 70 分至 79 分者 

□丙等：總分為 60 分至 69 分者 

□丁等：總分未達 60 分者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單位首長： 

 

 

 

 

【衛生局】 

考評等第標準：□優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丁等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單位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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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辦理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檢核指標暨訪視紀錄 

訪視

面向 

核心

項目 
關鍵檢核指標 建議查核說明                                                                                           

訪視結果/ 

後續追辦事項 

一、

基礎

管理

面 

(一)

服務

資訊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下稱據點)基本資

料正確登錄於「失

智照護服務管理系

統」 

基本資料： 

(1)名稱(2)地址(3)聯絡電話(4)地方

政府核定日(5)服務縣市(6)負責人基

本資料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二)

空間

與環

境 

1. 整體空間具長者

活動辨識物品之

安全性、顯色

性、及提供活動

充足照明 

現場實地查核評估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2. 提供行動不便者

所需環境或設施 現場實地查核評估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3. 廁所出入動線避

免狹窄 現場實地查核評估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4. 廚房或個案活動

區域存放物品之

妥適性 

1. 廚房與個案活動區應隔開 

2. 設備、器具使用完畢應清洗消毒 

3. 食品及清潔劑正確存放，外觀應明

確標示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5. 採取必要之感染

管控措施，避免

發生交互感染 

1. 訂有環境清消相關計畫，如：環境

清潔頻率 

2. 環境定期消毒 

3. 人員自主健康監測措施 

4. 備有酒精、洗手液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三)

服務

人員 

管理 

1. 是否配置專業人

員 

查核在職專業人員是否符合下列資格

之一： 

1. 專科以上學校醫事人員相關科、

系、所畢業或公共衛生、醫務管

理、社會工作、老人照顧或長期照

顧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畢業 

2. 具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 

3. 高中（職）護理或老人照顧相關科

系畢業者 

4. 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或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5. 衛福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方

案之師資、指導員或協助員：須具

帶領照護方案 3期以上經驗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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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

面向 

核心

項目 
關鍵檢核指標 建議查核說明                                                                                           

訪視結果/ 

後續追辦事項 

2. 專業人員是否於

期限內完成繼續

教育 

查核在職專業人員下列繼續教育相關

佐證資料：完訓證明（到職 6個月內

完成失智症照顧服務 20 小時訓練課

程）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四)

行政

配合

作業 

1. 服務個案應簽署

切結書同意配合

實名制相關措施 

1. 個案抽查數=服務中個案數 X10%

（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2. 佐證資料：(1)個案基本資料(2)個

案切結書(3)出席紀錄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2. 將服務對象可茲

證明確診失智症

相關證明留存於

據點備查 

1. 個案抽查數=服務中個案數 X10%

（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2. 出具下列之一確診證明文件： 

(1)病歷摘要 

(2)診斷證明書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3. 於「失智照護服

務管理系統」登

錄個案服務資料 

1. 個案抽查數=服務中個案數 X10%

（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2. 開啟失智照護管理系統確認個案基

本資料 

3. 是否於 3個月內完成登打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4. 出席轄區聯繫會

議與服務整合活

動，並進行成果

分享報告 

佐證資料： 

1. 出席紀錄 

2. 成果報告 

3. 會議照片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5. 滿意度調查表及

建議事項處理機

制 

佐證資料： 

1. 滿意度調查資料 

2. 服務規劃與檢討，如下列所示，可

視服務單位辦理情形增加檢討項

目：(1)活動類型(2)頻率之規劃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二、

服務

執行

面 

(一)

服務

內容 

1. 服務對象符合規

範 

1. 個案抽查數=個案數 X10%（無條件

進位至整數） 

2. 抽查個案是否為確診失智症且符合

失智照護服務計畫規定之據點收案

對象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2. 服務項目規範 抽查課表是否提供失智個案認知促

進、緩和失智課程；提供照顧者支持

團體（可與照顧者照顧訓練課程擇一

辦理）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3. 訂有轉介機制 訂定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與據點相互轉

介，或 CDR2 分以上之個案協助轉介至

長照機構接受長照專業服務相關機制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4. 共餐活動時，注

意安全衛生品質

管理 

共餐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食

品良好衛生規範準則（GHP）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10 
 

訪視

面向 

核心

項目 
關鍵檢核指標 建議查核說明                                                                                           

訪視結果/ 

後續追辦事項 

5. 於共餐活動時，

提供高齡友善健

康餐食 

佐證資料：檢視是否符合社區營養推

廣中心所提供之相關建議 

1. 檢視菜單 

2. 餐飲照片 

3. 實地訪問個案 

4. 實地檢視所提供之餐食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二)

開課

內涵 

1. 開課規範 佐證資料： 

1. 開課時間 

2. 服務時段 

3. 課程類型等。 
備註： 

每週開設服務至少合計達 2全日及 1 半日、開

設時段應有固定服務時間、均必須辦理認知促

進或照顧者課程，不得單一辦理安全看視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2. 模組併同申請本

部預防及延緩失

智照護方案 

方案模組六大面向中須含認知促進之

模組，最多以申請 3期為限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3. 課程品質-依計

畫書辦理核心課

程，講師由具失

智症照顧經驗、

失智團體活動或

課程帶領經驗人

員擔任。 

佐證資料：提供講師個人相關經歷或

相關專業證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 

□需追蹤事項：(請說明) 

綜  合  意  見 

 

查核期限：   年    月    日 改 善 期 限 ：    年    月    日 

備註： 

主管機關依業務推動所需，將隨時抽查單位計畫執行情形。本查核結果如有不符合情形，應於期限內完成改

善（改善報告函送地方主管機關備查），評比結果將作為次年度是否續約及各單位經費調整之依據。 

單位人員： 查核人員： 

承 辦 人： 單位主管：  

 


